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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的

对原材料、配套件、半成品、成品进行检验和试验，防止不合格原材料/配套件的非预期使用、不合
格半成品转序、不合格成品出厂。

2.0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的原材料、配套件、半成品、成品的检验和试验控制。

3.0职责

3.1检验员负责按照《控制计划》要求对原材料、配套件、半成品、成品实施检验，

对员工的首件检验进行确认，并负责成品的定期全尺寸和功能性能检验。

3.2生产车间操作人员负责对工艺参数、完工产品进行检验，批量生产前实施首件检验。

3.3XXX负责制订和发放原材料、配套件、半成品、成品的检验规程及相关标准（检验

规范，应与控制计划保持一致。适用时可直接使用客户提供的工程图纸和作业指导文件）。



4.0工作程序

4.1检验和试验前的准备

4.1.1由XXX根据控制计划、工艺文件、检验指导书实施检验，检查作业指导书的内容应包括：检验
方法、检验工具及精度、抽样方法、评定方法、记录方法，注明可能需要提供的质量记录、试验记
录和验证方式。

4.1.2在制订计数特性数据接收抽样计划时，接收准则必须是C=0。

4.1.3检验方式    

抽检：检验员对原辅料、配套件、半成品、成品的抽样检查。

全检：指车间、检验员对加工过程中的半成品进行的全部逐个检查。

自检：操作工自己进行的检查。

“三检制”：首检、巡检、末件检。

a)首检：操作工和检验员对每道工序加工或装配的第1－3件产品进行的检查。首检不合格，不准进
行批量生产。

b)巡检：检验员对产品加工或装配过程中进行的巡回抽检，巡检不合格，必须及时调整工艺进行纠
正，重新首检，并对已加工产品进行100％检验。

c)末件检：车间检验员对操作工最后完工的1－3件产品的检验。

4.2进货检验和试验

4.2.1原材料、配套件、外加工件到货后，由仓库保管员填写“检验申请单”和随货的质量证明文件
一同送交XXX所辖实验室。

4.2.2XXX接到“检验申请单”后，按照“原材料/配套件检验规程”进行检验、试验的验证；如仓库
保管员不能同时提交供方的“质量证明文件”，XXX有权拒验。

 当存在客户特殊要求或法规要求时（如违禁物质限制含量），XXX应依据“原材料/配套件检验规
程”核查其“定期检测报告（含第三方）”是否满足法规要求并在有效期内，或者对来料的法规标
识进行确认。

4.2.3XXX检验员将检验、试验结果分别填写在“检验单”上，一份反馈给请验部门，一份自存，如
合格则办理入库，不合格则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有关条款进行处理。

4.2.4检验员记录检验结果并存档，XXX经理定期抽查审核检验记录。针对供应商的进货质量进行统
计，作为供应商评定的资料。

4.3过程检验和试验    

4.3.1XXX根据产品图纸等要求，制定控制计划、检验规程或检验指导书。

4.3.2生产过程的检验由车间组织相关人员按工艺文件要求进行，XXX负责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和监



控。需要时对重要或特殊工序的工序能力进行评价。

使用首末件确认的方法时，按照控制计划的要求针对特殊特性使用客户认可的方法开展首件验证。

4.3.3操作工自检

操作工按照控制计划/工艺文件的要求进行自检和互检，班组长和专职检验员对生产中的产品进行抽
检来认可其自检结果。

4.3.4车间专职检验员根据检验规程／控制计划对工序特性项目进行检验，并将检验结果填写在“巡
检记录表”中。

4.3.5过程检验有效性的监控

XXX对车间专职检验员的首件确认签字、巡检记录、流转卡上的完工判定记录进行抽查，验证其检
查项目、频次是否符合检验规程要求，抽查不符合要求时应留下记录或进行通报。

4.3.6过程检验和试验中发现不合格，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执行。

4.4最终检验和试验

4.4.1在所有规定的加工工序、检验或试验工序全部完成，且满足规定要求后，生产车间提交“请验
单”，专职检验员进行最终产品检验；检验员按照检验规程/控制计划进行检验，并填写最终产品检
验记录。

4.4.2对检验合格的产品，检验员开具“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入库、发货。

4.5发货确认

4.5.1发货前，由仓库保管员按照“发货单”中明确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包装要求等，进行现场
确认。    

4.5.2销售人员按照客户要求向XXX索取随货质量证明文件交仓库保管员，由保管员交

承运车主向客户传递。

4.5.3客户有特殊要求时，须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证明资料或试验报告。

4.6全尺寸检验和功能试验

除了新产品开发验证时进行全尺寸检验外（可由客户进行），每年由XXX按规定的要求并根据客户
规定的频次（客户无要求时，年产量在5万件以上的产品应每年进行一次）对产品进行全尺寸检验和
功能试验，客户要求时需提交试验报告供客户评审。

4.7所有检验、试验及出具报告的工作均应在相应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4.8所有检验人员必须得到上岗培训和能力认可。

4.9紧急放行

4.9.1 当生产急需采购到的货来不及验证，为保生产要紧急放行时，由XXX门填写《紧急放行单》，



提出放行申请，经XXX确认放行数量，主管技术员审核放行风险，检验员进行初步尺寸检验，公司
生产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放行。

4.9.2申请部门在放行产品最小的独立外包装上，做好明确、醒目、易于识别的“紧急放行”标识、
并通知使用部门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应做好全过程的记录和标识，使用“紧急放行”采购件加工出来
的产品也必须带有明确的标识，以区分正常放行产品，确保发生不合格时能够及时、正确、有效地
追溯。

4.9.3 XXX监督该批产品。在检验结果未做出之前，产品不得发给客户。当检验结果合格时，按照合
格品继续生产，当检验结果不合格时，按照《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执行。如存在安全、环保性能等
项目不合格情况，不予办理紧急放行。

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可申请紧急放行：    

a)确属生产紧急，采购件来货后不能及时以正常检验方式验证。

b）采购件供应商以往供货业绩良好，近期质量供货稳定。

C）供应商生产制造过程近期未发生改变。

d)该批采购件到货时包装完好，无缺失。

5.0相关文件/记录

a)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b)文件记录控制程序

c)控制计划

d)检验规程

e)检验申请单

f)首件检验记录、巡检记录表

g)产品合格证

h)定期检测报告

i) 紧急放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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